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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苗栗縣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於108年辦理「苗

栗縣通霄鎮公用不動產土地及屋頂空間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將尚未公告

之標租文件傳送予特定廠商，該廠商得標後，

陳漢志收受廠商賄款合計新臺幣（下同）107

萬元，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陳漢

志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5年、扣案犯罪

所得107萬元沒收在案；另陳漢志利用辦理通

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之機會，收受廠商賄款

合計114萬4千元，遭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起訴在案。核其利用鎮長職務向廠商收

受賄款金額總計221萬4千元，並洩露標租文

件予特定廠商，事證明確，有行政究責之必要

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臺

灣苗栗地方法院（下稱苗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下稱臺中高分院）及苗栗縣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原訂

於民國（下同）112年7月24日、114年2月8日詢問苗栗縣通霄

鎮（下稱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惟2次均請假，已調查完畢，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擔任鎮長期間，利用「通霄鎮公

用不動產土地及屋頂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

開標租案」（下稱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及職務上

之機會，收取賄款合計新臺幣（下同）107萬元，又指

示雇員林○驊在標租案公告前，傳送該案文件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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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予特定標租對象，使其得以事先評估、作業而受有

利益，影響公共利益及政府標租案之公平性，案經苗

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苗栗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及檢

察官提起上訴，嗣臺中高分院判決陳漢志犯貪污治罪

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褫奪

公權5年、扣案犯罪所得107萬元沒收在案；另陳漢志

利用辦理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之機會，收受廠商賄

賂合計114萬4千元，業據苗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苗

栗地方法院審理中。是陳漢志利用鎮長職務收取賄款

總計221萬4千元，並於標租案公告前即洩露該案電子

檔案資料予特定標租對象，事證明確，嚴重敗壞官箴，

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已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等相關規定，核有重大違

失。另機要秘書陳○豪及林○驊之行政違失責任，依

據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之刑懲併罰原則，

苗栗縣政府應重新檢討並審慎妥處。 

(一)按鄉（鎮、市）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

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

懲戒規定，為地方制度法第84條所明定。另鎮長乃

受有俸給之文職公務員，屬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

項所定該法適用範圍之人員。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第6條及第7條分別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

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

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

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假借

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第3點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

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同規範

第4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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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二)陳漢志為通霄鎮第18屆鎮長，任期自107年12月25日

至110年9月15日
1
。依地方制度法第57條規定，鎮長

對外代表該鎮，綜理鎮政，本應清廉自持，積極推

動地方建設，為民謀福利，詎其於任職鎮長期間有

下列各項違失行為（含機要秘書陳○豪及林○驊之

違失行為）： 

1、利用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投標前向標租對

象索賄，安○公司得標後收賄107萬元，嚴重敗壞

官箴，又指示雇員林○驊在標案公告前，先傳送

標租文件電子檔案予特定標租對象，影響政府標

租之公平性： 

（1）陳漢志於107年12月25日上任通霄鎮鎮長後，

指示雇員林○驊於108年6月25日上簽辦理通霄

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並經陳漢志於108年8月

2日決行。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曾於108年

8月5日經通霄鎮公所上網公告，招標地點包括

「○○段○○地號土地」，嗣因修訂增加「○○

段○○、○○地號土地」而暫時下架，待重新

修正公告。陳漢志邀請蔡○懋所屬能○公司參

與投標，除當場表示期待之太陽能板架設規格

外，並向蔡○懋詢問：「外面的行情（即回扣、

仲介費）多少?」蔡○懋以須就各案場可設置容

量與他人商議後，始能決定等語回應，陳漢志

即表示：「一般行情為每瓩2千至3千元」，蔡○

懋表示：「得標後會知道禮貌」。是陳漢志在開

標前就向蔡○懋表示外面行情「每瓩2千至3千

元」，暗示蔡○懋應該要知道市場上行賄行情，

                   
1
 110年9月15日苗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同日苗栗縣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78條規定予以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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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前向蔡○懋索賄，而蔡○懋表示知道禮貌，

2人已經達成期約。 

（2）陳漢志指示雇員林○驊，於108年8月14日將標

租案之「第1期位置面積圖.ppt」及「太陽能光

電位置.doc」文件電子檔案，於該案重行公告

（108年8月27日）前以手機傳予蔡○懋，以利

其修正原本的評估而受有利益。是陳漢志指示

雇員林○驊傳送該案文件電子檔案予特定標租

對象，使其得以事先評估、作業，影響公共利

益及政府標租案之公平性。 

（3）又標案有限制投標資格，必須實收資本額為

1,038萬元以上，有電器承裝業者、再生能源自

用、發電設備業者三種之一的乙級以上執照。

蔡○懋乃邀請上游生產太陽能電池模組之安○

公司參加，提出由安○公司名義投標，得標後

再統包予能○公司施作，並經安○公司應允。

安○公司於108年9月27日順利得標，承諾「設

置容量為1,500kWp以上、售電回饋金5.5%」，並

依約統包予能○公司施作，通霄鎮公所須配合

提供土地利用相關公文許可，配合施工車輛相

關通行許可，協助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

請饋線等協力工作。 

（4）蔡○懋為求工程順利進行，遂在陳漢志服務處

交付以紙袋包裝之36萬元賄款與陳漢志，該標

租案從109年7月起開始有賣電收入，且110年3

月22日安○公司開始將回饋金依約匯入鎮公所

帳戶，蔡○懋再接續與陳漢志相約在苗栗縣通

霄海水浴場旁土地公廟前，將紙袋包裝之71萬

元賄款丟至陳漢志駕駛之公務車內而交付與陳

漢志。陳漢志指示鎮公所人員配合工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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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給予得標公司刁難。是陳漢志利用通霄鎮

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收取賄款合計107萬元。 

2、利用辦理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之機會，要求賄

賂並收賄合計114萬4千元，嚴重敗壞官箴： 

（1）陳漢志藉由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多次收賄，

如下表編號1至13： 

編

號 

通 霄 鎮 1 3 件 政 府 採 購 案 名 稱 

 

收賄金

額

（元） 

1 108年通霄鎮治山防災、坑溝、零星改善

工程及上級核定治山防災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 

15萬4

千 

2 108年通霄鎮道路反射鏡等設施維護及

設置工程 
4萬 

3 109年通霄鎮道路反射鏡等設施維護及

設置工程 
3萬 

4 108年苗栗通霄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

進香民俗文化活動 
12萬 

5 108年通霄鎮春季農特產品宣導 

 
10萬 

6 108年通霄鎮路面申挖復舊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及監造 
8萬 

7 108年通霄鎮鄉道養護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及監造 

8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白沙屯交流道環境綠

美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22萬 

9 108年通霄鎮各里急需道路及設施改善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程 
5萬 

10 通霄鎮通西里各項公共設施及環境改善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程 

11 通霄鎮通灣里中山路地下道拓寬工程委

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35萬 12 108年通霄鎮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

推動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13 協助通霄鎮公所辦理通霄鎮梅南里3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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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基礎設施水土保持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監造 

 合計 

 

114萬 

4千 
資料來源：依據苗栗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5852號、111年
度偵字第3003號起訴書，本院整理。 

（2）陳漢志、通霄鎮公所前機要秘書陳○豪與通霄

鎮前鎮務顧問黃○樂，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

行為要求賄賂之犯意聯絡，謀議向廠商要求賄

賂並收受賄賂之犯行如下： 

〈1〉前揭附表編號1採購案，陳漢志收受廠商趙

○川、陳○燕15萬4千元：陳漢志得悉廠商趙

○川及其配偶陳○燕有意承包附表編號1採

購案，乃委由陳○豪及黃○樂於108年1月間

至其住處，向2人要求得標款15%之賄款，經

該2人當場同意。嗣趙○川及陳○燕以渠等經

營之瑞○工業並不具參與該標案競標資格，

乃以居○公司名義參與競標。居○公司得標

後，趙○川及陳○燕共同基於不違背職務交

付賄賂之犯意，於108年3月中旬某日，至陳

漢志住處交付15萬4千元與陳漢志。 

〈2〉前揭附表編號2、3採購案，陳漢志分別收受

廠商吳○儒4萬元、3萬元：陳漢志與富○公

司負責人吳○儒，雙方約定由富○公司以底

價承攬並給付工程款底價10%之賄賂。108年

3月4日富○公司得標後，黃○樂於108年3月

某日至吳○儒住處收取4萬元交與陳漢志。嗣

陳○豪雖已離職，惟陳漢志仍推由陳○豪邀

請吳○儒參標，雙方合意循前例由富○公司

得標，並依工程款10%之額度交付賄款，嗣富

○公司於108年12月11日得標後，陳○豪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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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日在通霄鎮公所停車場向吳○儒索取3萬

元交與陳漢志。 

〈3〉前揭附表編號4採購案，陳漢志收受廠商郭

○楷12萬元：陳漢志於108年2月上旬某日偕

同陳○豪至廠商陳○德住處，向其邀標，陳

漢志再指示陳○豪單獨與陳○德約定賄款為

得標價額之15%，嗣橘○公司取得優先議價

權，陳○德經營之樂○公司未能得標。橘○

公司取得優先議價權後，陳漢志就該標案有

收取賄款之意，推由陳○豪向橘○公司負責

人郭○楷索賄，並達成12萬元賄款之協議。

郭○楷於108年5月29日晚間，在苑裡鎮垂○

公司停車場，透過陳○豪交付12萬元與陳漢

志。 

〈4〉前揭附表編號5採購案，陳漢志收受廠商陳

○德10萬元：樂○公司未能得標附表編號4採

購案，陳漢志為彌補陳○德，推出附表編號

5採購案，由陳○豪向陳○德邀標並達成10萬

元賄款之協議。108年4月9日樂○公司得標

後，陳○豪向陳○德收取10萬元並交與陳漢

志。 

〈5〉前揭附表編號6至13之採購案，陳漢志分別

收受廠商林○璋8萬元、22萬元、5萬元及35

萬元：黃○樂依前與陳漢志及陳○豪之商議，

於107年12月初某日，向昌○公司之代表人林

○璋探詢競標意願及得標款15%之賄款額度，

林○璋表明有意願投標，但對於賄款額度未

能達成協議，惟林○璋仍向黃○樂表明欲承

包編號6、7之採購案，嗣昌○公司分別於108

年2月27日、同年3月間得標該2件採購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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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璋基於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犯意，透

過黃○樂交付陳漢志賄款8萬元。林○璋再於

108年3月13日標得附表編號8之採購案後，透

過黃○樂交付陳漢志賄款22萬元。黃○樂及

陳○豪因故陸續於108年6、7月間離職，陳漢

志逕與林○璋聯絡，嗣林○璋陸續標得附表

編號9至13之標案後，於108年8、9月在昌○

公司交付5萬餘元與陳○豪。林○璋於108年

9、10月間，在西部濱海快速道路匝道與田心

24路交岔路口處，透過陳○豪再交付35萬元

與陳漢志。 

(三)陳漢志之違法事實，依據下列事證堪以認定，核有

重大違失： 

1、陳漢志身為通霄鎮鎮長，對於鎮公所辦理之標租

案件有督辦、審核決行之權，其明知政府標租案

件應以公平、公正之程序，不容許任何人藉機索

賄牟利，避免損害政府信譽。詎陳漢志擔任鎮長

期間，卻利用鎮公所辦理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

案之機會，投標前向廠商索賄，並收取得標廠商

交付之賄款合計107萬元，於110年9月15日至111

年2月24日被羈押，嗣於111年3月14日辭去通霄

鎮鎮長職務。陳漢志於法院審理時對其收受賄賂

之事實已坦承不諱
2
，案經臺中高分院判決

3
，陳漢

志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

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5年、扣案犯罪所得107萬

元沒收在案。 

                   
2
 臺中高分院審理時，陳漢志已承認事實「收受賄賂」部分，並陳稱：「我們有找到6、7塊土
地要標出去，我們讓業者評估設計大致要發多少的電。我有收到蔡○懋的 2次錢，我思慮欠佳
就把錢收下來，我知道我違背公務人員的規範，……，蔡○懋拿來我就收了（ 112年10月13日
準備程序）。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我有收受107萬元（113年6月26日審判筆錄）。」 
3
 113年8月7日臺中高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35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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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漢志將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相關文件於

公告前傳送予特定標租對象，對其事先取得用地

資訊得以評估有所助益，影響政府標租公平性，

此有苗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證據清單編號

14至20，及通霄鎮公所行政室主任賴○琦及蔡○

懋之證述可證。 

3、另陳漢志利用辦理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之機

會，要求賄賂並向廠商收取賄款合計114萬4千

元，於偵查中除對於部分事實予以否認外
4
，餘均

坦承不諱，遭苗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在案
5
。 

4、審諸民選地方首長本應清廉自持，致力推動地方

建設，為民謀福利，陳漢志於107年11月24日以

6,532票高票當選通霄鎮鎮長，竟不思回饋鄉里，

反而利用職務權限伺機索取賄賂中飽私囊，實有

愧於選民與國家所為之付託。 

(四)本院原訂於112年7月24日、114年2月8日詢問陳漢

志，惟2次均請假，另以書面敘明下列事項略以： 

1、因綠能收賄案，法院判刑有期徒刑10年，深知犯

錯，本案仍在上訴中，請求待法院定讞後，再行

政究責。 

2、111年2月交保後，即辭去通霄鎮鎮長一職，地院

判刑予以尊重，惟部分資料與事實有所出入，已

提出上訴。 

3、關於共謀向廠商要求賄賂部分，絕無此事!擔任

鎮長職務以來，諸項工程一定以工程品質、百姓

需求為目標而行。 

4、無違反政府採購法，所有資料都在公所網站下載

                   
4
 參照苗栗地檢署113年10月23日陳漢志偵查筆錄，其固否認與陳○德期約及收受賄賂，並辯
稱陳○德給付之10萬元為購買農特產品的錢云云，惟與110年11月17日陳○豪、同年月18日陳
○德偵查筆錄之供述不同，陳漢志所辯亦與交易常情不符，難以採信。 
5
 113年10月28日苗栗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5852號、111年度偵字第3003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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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林○驊交付之資料也是公所網站內容。 

5、坦承確有收受不當利益，願受相關懲處，但這些

錢不是賄賂（與案件職務無關），用在推動通霄鎮

多項事務。 

6、均已自動繳回收取之金錢： 

（1）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合計107萬元，已全

數繳回。 

（2）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合計114萬4千元，向檢

察官聲請分期繳回，已繳33萬元（按：應為誤

繕，實際繳回金額為34萬4千元
6
）。 

7、本案確實影響社會大眾對公務員執行之信賴，尤

其背景為教職人員更為不該，深刻檢討澈底悔

悟，尊重國家懲戒。 

(五)本案所涉公務員之違失，除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外，

尚有襄助陳漢志處理鎮務之機要秘書陳○豪及林

○驊，2人均遭起訴及判決在案。陳○豪及林○驊之

行政違失責任之檢討： 

1、陳○豪及林○驊均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陳○

豪於107年12月25日至108年10月1日，擔任通霄

鎮公所鎮長室秘書，薦任第7職等，108年10月1日

辭職；林○驊於108年間為通霄鎮公所約僱人員，

經陳漢志指派為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承辦

人，於109年7月3日至111年4月15日，擔任通霄鎮

公所鎮長室秘書，薦任第7職等，111年4月15日免

職。 

                   
6
 參照苗栗地檢署113年10月18日陳漢志偵查筆錄，陳漢志所指應為「108年治山防災、坑溝、
零星改善工程及上級核定治山防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收賄 15萬4千元、「108年通霄
鎮道路反射鏡等設施維護及設置工程案」收賄4萬元、「109年通霄鎮道路反射鏡等設施維護及
設置工程案」收賄3萬元、「108年苗栗通霄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民俗文化活動案」收賄
12萬元，合計繳回犯罪所得34萬4千元。 



15 

 

2、陳○豪及林○驊之行政違失責任之檢討： 

（1）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 

〈1〉陳○豪及林○驊之違失行為，起訴書
7
及法院

判決
8
均已詳載，不另贅述。 

〈2〉陳漢志、陳○豪與通霄鎮前鎮務顧問黃○樂

（非公務員），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

求賄賂之犯意聯絡，謀議向標租公司要求賄

賂並收受賄賂，遭檢察官以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3款之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罪嫌

起訴，嗣112年5月24日苗栗地方法院判決，

陳○豪共同犯不違背職務要求賄賂罪，處有

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3年，惟113年8月7

日臺中高分院改判無罪。另檢察官對林○驊

所為，以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

交付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消息及貪污治

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對違背職務之行

為收受賄賂等罪嫌，予以起訴，嗣112年5月

24日苗栗地方法院判決無罪，檢察官對林○

驊無罪判決上訴，113年8月7日臺中高分院判

決上訴駁回。 

（2）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 

〈1〉檢察官對陳○豪所為，以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項第3款之對於職務上行為期約或收受

賄賂罪嫌、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2

項之對職務上行為交付賄賂罪嫌，予以起訴。 

〈2〉苗栗地方法院審判中。 

（3）刑事責任經法院判決無罪，其行政違失責任仍

有檢討之必要：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

                   
7
 苗栗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5852、5862、6940、7419號、111年度偵字第3003號起訴書。 

8
 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臺中高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352號判決。 



16 

 

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職務關係，與

對犯罪行為科予刑罰之性質未盡相同
9
，公務員

懲戒法第22條第2項已明定刑懲併罰原則
10
，故

行政違失責任仍有檢討之必要，爰本院於112年

5月30日函請苗栗縣政府，就本案相關公務人員

之行政違失責任之檢討予以說明。苗栗縣政府

函復本院略以：「陳○豪君及林○驊君等2人，

已分別於108年10月1日辭職及111年4月15日免

職，為加強同仁法制概念，通霄鎮公所陸續辦

理廉能相關教育訓練……。」 

（4）苗栗縣政府對於機要秘書陳○豪及林○驊之

行政違失責任，僅敘明陳○豪及林○驊分別離

職及免職之事實，尚未對2人之行政違失責任予

以檢討。 

3、因公務員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者，其

於公務員關係存續之任職期間，如有公務員懲戒

法第2條所定懲戒事由，且係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因其行為時具有公務員身分，自應對其任職時之

行為負責（原公務員懲戒委員會90年7月12日懲

戒業務座談會決議參照），並與現職公務員之違

失行為採取相同標準認定，因而於公務員懲戒法

第1條第2項明定應予以懲戒，避免其以離職為手

段，規避懲戒責任。又為使離職公務員之懲戒具

有實效，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剝

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之懲戒處分種類。又

為達到對公務員輕度至中度違失行為懲戒之效

                   
9
 司法院釋字第433號解釋。 

10
 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

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104年5月20日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之立法
理由：「……三、因公務員懲戒係採取刑（行）懲併罰原則，同一行為若已受刑罰或行政罰處
罰者，仍得再予懲戒。縱公務員應受懲戒之行為係受免刑、無罪、免訴、不受理之判決，或經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者，亦同，爰明定第2項。」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847&kw=%E5%85%AC%E5%8B%99%E5%93%A1%E6%87%B2%E6%88%92%E6%B3%95%E7%AC%AC2%E6%A2%9D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847&kw=%E5%85%AC%E5%8B%99%E5%93%A1%E6%87%B2%E6%88%92%E6%B3%95%E7%AC%AC2%E6%A2%9D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Q&id=D%2c20010712%2c00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Q&id=D%2c20010712%2c00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847&kw=%E5%85%AC%E5%8B%99%E5%93%A1%E6%87%B2%E6%88%92%E6%B3%95%E7%AC%AC9%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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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於第9條第1項第7款增訂罰款之懲戒處分種

類，其適用範圍包括現職及退休（職、伍）或其

他原因離職人員
11
。 

4、據上，陳○豪及林○驊等2人分別辭職及免職之

事實，無法取代機關確實檢討違失人員責任之處

置。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之刑懲

併罰原則，陳○豪及林○驊等2人之刑事責任雖

經法院判決無罪，其行政違失責任仍有檢討之必

要，苗栗縣政府應依其違失情節審慎妥處，以澄

清吏治、維持官常。 

(六)綜上，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擔任鎮長期間，利用通

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及職務上之機會，收取賄款

合計107萬元，又指示雇員林○驊在標租案公告前，

傳送該案電子檔案資料予特定標租對象，使其得以

事先評估、作業而受有利益，影響公共利益及政府

標租案之公平性，案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苗

栗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及檢察官提起上訴，嗣臺中

高分院判決陳漢志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5年、扣案

犯罪所得107萬元沒收在案；另陳漢志利用辦理通

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之機會，收受廠商賄賂合計

114萬4千元，業據苗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苗栗地

方法院審理中。是陳漢志利用鎮長職務收取賄款總

計221萬4千元，並於標租案公告前即洩露該案資料

予特定標租對象，事證明確，嚴重敗壞官箴，損害

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已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等相關規定，核有重大違

失。另機要秘書陳○豪及林○驊之行政違失責任，

                   
11
 資料來源：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347-2810-9233e-1.html。

瀏覽日期：114年4月8日。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347-2810-9233e-1.html。瀏覽日期：114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347-2810-9233e-1.html。瀏覽日期：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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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之刑懲併罰原

則，苗栗縣政府應重新檢討並審慎妥處。 

二、苗栗縣政府所轄鄉鎮首長利用職務收取賄賂案件，除

本案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收賄遭判刑外，前已發生三

灣鄉前鄉長温志強長期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於多件政

府採購案件中收受賄賂，不法獲利合計達 1,289萬

8,100元，遭起訴刻正繫屬刑事法院審理中，另懲戒法

院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4年；又苑裡鎮前鎮長劉秋東

因納骨塔案涉嫌貪污800萬元，遭起訴刻正繫屬刑事

法院審理中。苗栗縣政府依政府採購法第108條等相

關規定，辦理所屬機關採購稽核業務之確實性，顯有

再予提升精進之空間。另苗栗縣政府作為上級機關，

鄉鎮首長收賄弊案頻傳，損害政府廉潔形象，允應加

強地方機關之內控監督機制。 

(一)苗栗縣政府依政府採購法第108條第1項暨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及採

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訂有「苗栗縣政府採購稽核

小組設置暨作業要點」並據以辦理採購稽核業務，

該要點第4點第2款明定，稽核小組稽核監督各鄉

（鎮、市）公所之採購事宜；同要點第5點及第12點

則分別規定：「稽核小組之任務為稽核監督機關辦

理採購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令」、「稽核小組認採購

機關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之情形者，應依本法規定處

理外，應函知機關進行改正措施，並副知上級機關

及審計機關。……。」 

(二)太陽能光電為綠色能源之重大政策，陳漢志於通霄

鎮鎮長競選期間，即以建置太陽能光電為主要政見

之一，惟當選鎮長後，其明知政府標租案件應以公

平、公正之程序，不容許任何人藉機索賄牟利，卻

利用鎮長督辦、審核之權，於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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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案收取賄款107萬元，作為標租案順利進行之對

價，傷害政府廉能形象，阻礙綠能發展，臺中高分

院判決陳漢志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5年、扣案犯罪

所得107萬元沒收在案，又陳漢志於標租案公告前

即指示所屬透漏相關文件電子檔案予特定標租對

象，使其得以事先評估、作業，致標租案之競爭公

司處於不公平競爭之市場地位，對標租對象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已影響公共利益及政府標租之公

平性，傷害政府信譽，雖不構成刑事洩密罪責
12
，仍

應負起行政違失之責。 

(三)陳漢志復利用通霄鎮13件政府採購案（如下表編號

1至13），向廠商多次收賄合計114萬4千元，業據苗

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苗栗地方法院審理中： 

編號 通 霄 鎮 1 3 件 政 府 採 購 案 名 稱 

 

收賄金

額

（元） 

1 108 年通霄鎮治山防災、坑溝、零星改善

工程及上級核定治山防災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 

15 萬 4

千 

2 108年通霄鎮道路反射鏡等設施維護及設

置工程 
4 萬 

3 109年通霄鎮道路反射鏡等設施維護及設

置工程 
3 萬 

4 108年苗栗通霄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

香民俗文化活動 
12 萬 

5 108 年通霄鎮春季農特產品宣導 

 
10 萬 

                   
12
 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係以出租之方式辦
理，非屬政府採購法第2條所稱採購，而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業據證人賴○琦於審理中
證述明確，且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7年11月20日工程企字第1070040920號函、通霄鎮公
所簽稿會核單在卷可稽，自無從援引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規定逕認該標租案之『第一
期位置面積圖.ppt』及『太陽能光電位置.doc』文件檔案應予保密而屬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
外應秘密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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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8年通霄鎮路面申挖復舊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 
8 萬 

7 108年通霄鎮鄉道養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及監造 

8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白沙屯交流道環境綠

美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22 萬 

9 108年通霄鎮各里急需道路及設施改善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程 
5 萬 

10 通霄鎮通西里各項公共設施及環境改善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程 

11 通霄鎮通灣里中山路地下道拓寬工程委

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35 萬 

12 108年通霄鎮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

動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13 協助通霄鎮公所辦理通霄鎮梅南里 3 鄰

社區安全基礎設施水土保持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監造 

 合計 

 

114 萬 

4 千 

        資料來源：依據苗栗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5852號、111年度偵

字第3003號起訴書，本院整理。 
(四)苗栗縣政府對於轄下鄉（鎮、市）公所辦理之採購

案件，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之督導考核機

制，本應落實執行，以促進政府效能，惟苗栗縣地

方鄉鎮長利用職務收取賄賂案件，除本案通霄鎮前

鎮長陳漢志利用13件政府採購案收取廠商賄賂遭

起訴外，三灣鄉前鄉長温志強長期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於多件政府採購案件中收受賄賂，不法獲利合

計達1,289萬8,100元，遭苗栗地檢署起訴，刻正繫

屬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審理中
13
，另懲戒法院判

                   
13
 一審苗栗地方法院判決：温志強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 6年，褫奪公權5

年；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原判決關於温志強有罪及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圖

利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温志強無罪；三審最高法院判決：原判決關於温志強被訴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温志強被訴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無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刻正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一審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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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撤職並停止任用4年；又苑裡鎮前鎮長劉秋東因

納骨塔案涉嫌貪污800萬元，113年9月10日苗栗地

檢署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刻正繫屬苗栗地方法院

審理中，弊案頻傳，影響政府信譽，然而苗栗縣政

府採購稽核小組對於鄉鎮公所歷年來多起採購案

件違反政府採購法令之情事，未能查悉，顯見苗栗

縣政府依政府採購法第108條等相關規定，辦理所

屬機關採購稽核業務之確實性，有再提升精進之空

間。又多起鄉鎮長向廠商收取賄款之違法行為，影

響政府廉潔形象，苗栗縣政府允應澈底詳查究明，

加強地方機關內控監督機制。 

(五)綜上，苗栗縣政府所轄鄉鎮首長利用職務收取賄賂

案件，除本案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收賄遭判刑外，

前已發生多起弊案。苗栗縣政府依政府採購法第

108條等相關規定，辦理所屬機關採購稽核業務之

確實性，顯有再予提升精進之空間。另苗栗縣政府

作為上級機關，鄉鎮首長收賄弊案頻傳，損害政府

廉潔形象，允應加強地方機關之內控監督機制。 

三、通霄鎮公所辦理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於標租案

公告前即洩漏該案文件電子檔案予特定標租對象，有

利其事先評估、作業而受有利益，雖不構成刑事洩密

罪責，但標案公告前，對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

競爭之相關資料，仍有保密之必要，對標租對象無正

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已影響政府標租公平性，傷害政

府信譽，應檢討改進。 

(一)陳漢志擔任通霄鎮鎮長期間，辦理通霄鎮太陽能光

電標租案，於標租案公告前指示雇員林○驊將相關

文件電子檔案，傳送予特定標租對象，使其得以儘

早製作投標資料，對標租案之競爭公司無正當理由

之差別待遇，已影響公共利益，傷害政府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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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漢志於通霄鎮鎮長競選期間，即以在通霄鎮內

建置太陽能光電為主要政見之一，其於就任通霄

鎮第18屆鎮長後，即積極推動通霄鎮公有土地架

設太陽能板建置案，指派林○驊擔任承辦人，責

成林○驊蒐集資料以簽擬標租案招標文件，林○

驊於108年6月25日簽擬辦理通霄鎮太陽能光電

標租案，該案已具備公開標租、資格審查及比價

評選等性質，並於108年8月5日上網公告，惟於同

年月9日因修訂增加「○○段○○、○○地號土

地」為設置用地而暫時下架，嗣於同年月27日再

經通霄鎮公所以 108年 8月 27日通鎮建字第

1080016138號公告，並於翌日再度上網公告。 

2、前鎮長陳漢志為使蔡○懋順利標得通霄鎮太陽

能光電標租案以收取賄款，指示林○驊將該標租

案之文件電子檔案「第1期位置面積圖.ppt」及

「太陽能光電位置.doc」，於該案再度公告前，即

洩漏予蔡○懋，使其得以儘早製作投標資料、尋

覓廠商規劃、報價、預估該案場之發電量，以增

加得標之機率
14
。本案開標日為108年9月18日，當

日有2家公司投標，因安○公司取得優先議價權，

108年9月27日議價後決標，由安○公司以「投標

設備容量1,500kWp以上、售電回饋金5.5%」得標。 

3、陳漢志指示雇員於標租案公告前，即洩漏交付資

料予特定標租對象之行為，使標租案之競爭公司

處於不公平競爭之市場地位。對特定公司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已影響公共利益及政府標租之

公平性，傷害政府信譽。 

                   
14
 林○驊於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公告前，洩漏該案文件電子檔案予蔡○懋，嗣安○公司

得標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統包予能○公司，當時蔡○懋為能○公司監察人、 109年9月
28日為能○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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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係公用不動產土地與屋頂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之公開標租案，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規定，

而涉嫌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交付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起訴檢察官與法院見解不

同，因涉及具體個案事實認定，本院予以尊重： 

1、起訴檢察官認為，證人陳○豪（機要秘書）於偵

訊中具結證稱：「陳漢志於上任後某日，找伊及

黃○樂討論採購招標案件的分工」、「陳漢志自

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通霄鎮鎮長，負責綜理督

導鎮政推展及各項工程採購發包、請款等業

務……使蔡○懋得以儘早製作相關投標資料、尋

覓廠商規劃、報價、預估該案場之發電量，以增

加得標之機率」，而認為鎮長陳漢志、雇員林○驊

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交

付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嫌。 

2、查苗栗地方法院審判筆錄載：「證人蔡○懋答：最

主要的問題來自土地容許，我認為土地容

許……。問：你們為了土地容許的問題，有沒有

跟主管機關或單位做什麼動作?證人蔡○懋答：

我們有跟林○驊到縣政府簡報快3個月……2次

的簡報、2次的書審，我們通過以後才取得這個土

地容許。問：你們取得土地容許的時候，需不需

要報任何的計畫給文觀局去核定 ?證人蔡○懋

答：有。」
15
「問：……這個圖為什麼要提供給你，

還是要事先提供給你們，讓你們去做評估?證人

蔡○懋答：我們在做太陽能的時候……土地能不

能做太陽能其實政府的規定是很嚴格的……這

也就是我們為什麼土地容許要拿那麼久，因為海

                   
15
 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第9號刑事卷宗，卷二，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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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場是遊憩用地……要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
16
 

3、苗栗地方法院判決
17
：「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

係以出租之方式辦理，非屬政府採購法第2條所

稱採購，而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業據證人

賴○琦於審理中證述明確，且有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107年11月20日工程企字第1070040920號

函、通霄鎮公所簽稿會核單在卷可稽，自無從援

引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規定逕認該標租

案之『第1期位置面積圖.ppt』及『太陽能光電位

置.doc』文件檔案應予保密而屬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 

4、查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工 程 企 字 第

1070040920號函釋
18
，其要旨：「國公有房舍屋頂

出租設置太陽光電，如機關係依租賃契約收取租

金，則不適用政府採購法」，函釋內容略以：「依

民法第421條第1項規定：『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

之契約。』租賃契約以支付租金為要件。……。

如本案係以出租方式辦理，非屬政府採購法第2

條所稱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規定。另查政府

採購法第99條規定：『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

之交通、能源、環保、旅遊等建設，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

選投資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適用本法之規定。』請查察本案是否屬機關辦理

                   
16
 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第9號刑事卷宗，卷二，第199頁。 

17
 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 

18
 經濟部能源局函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說明載有：「……本部工業局擬採太陽光電能

源技術服務業（PV-ESCO）商業模式，將產業園區內國、公有房舍屋頂出租予太陽光電系統廠
商，由系統廠商自行出資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為系統廠商所有）並進行後續維
運……。」而有國公有房舍屋頂出租設置太陽光電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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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劃或核准之『能源』建設，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後，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太陽光

電系統。如符合上開第99條所定情形，其甄選投

資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

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5、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之資料「第1期位置面

積圖.ppt」及「太陽能光電位置.doc」，標案公告

前是否屬於政府採購法第34條規定之應秘密之

文件電子檔案，涉及具體個案事實認定，由承辦

之檢察官或法官分別認定之，本院予以尊重。 

(三)為落實公共利益及公平原則，機關辦理標租案不得

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標租案公告前，對足以

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仍有保密

之必要： 

1、查通霄鎮前鎮長陳漢志之犯罪事實，通霄鎮太陽

能光電標租案前經公告，設置用地嗣經修訂增加

而重行公告，重行公告前即108年8月中旬某日，

陳漢志指示林○驊傳送上開文件檔案予特定標

租對象，對蔡○懋及其能○公司可事先取得完整

設置用地之資訊而據以場勘、評估等情有所助

益，況證人蔡○懋確於審理中證稱：「這些檔案是

林○驊私下給伊的，不是從網路公告抓的，這樣

可以提早做準備，賺到時間差」等語，足見顯有

利於能○公司得於重行公告前有事先評估之資

訊。陳漢志指示雇員於標租案公告前，即洩漏資

料予特定標租對象之行為，造成標租對象不公平

競爭之情形，影響政府標租之公平性。 

2、縱苗栗地方法院認為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

非屬政府採購法規範範疇，惟對於足以造成限制

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機關仍有保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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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以使標租對象公平競爭，促進公共利益。

通霄鎮公所為辦理太陽能，評選優秀公司與其簽

訂租賃契約，其評選過程已包括公開標租、資格

審查及比價評選等事項，不論本案是否屬於政府

採購法規定之事項，機關為評選出優秀公司及標

租對象公平競爭，鎮公所公告前自應對公告內容

予以保密，否則獨厚特定公司，讓特定公司先行

了解競爭資料，足以造成標租不公平之現象。 

(四)綜上，通霄鎮公所辦理通霄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

於標租案公告前即指示所屬透漏資料予特定標租

對象，有利其事先評估、作業而受有利益，對標租

對象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已影響政府標租公平

性，傷害政府信譽，應檢討改進。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有關陳漢志行政違法部分，已提案彈劾

（114年4月1日審查通過）；另案內機要秘書陳志豪、

林國驊等2員之行政違失責任，函請苗栗縣政府議處後

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苗栗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苗栗縣政府督飭該縣通霄鎮公所，

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遮隱

後，上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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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蔡崇義 

王幼玲 

范巽綠 


